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专项课题
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承诺书

我已阅知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要求，并保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。我承诺在科学研究中，如果涉及以下人类遗传资源活动，将先申请获得人类遗传资源相关行政许可或备案，再开展项目研究。
1.开展重要遗传家系、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和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种类（罕见病、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特殊体质或生理特征的人群）、数量（累积500人以上）的人类遗传资源的采集活动；
2.从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保藏活动、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平台；
3.利用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；
4.利用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，或者因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将中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运送、邮寄、携带出境；
5.为获得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在我国上市许可，在临床机构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临床试验；
6.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外国组织、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开放使用。
如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，我愿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》（科技部19号令）等规定接受处理，并终止项目执行，退回已拨财政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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